[bookmark: OLE_LINK1]桐柏县民政局关于《桐柏县民政局桐柏县政局关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机制（试行）通知》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为推行绿色殡葬，节约土地资源，倡树文明殡葬新风。根据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号)、河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8号)等文件精神我局起草了《桐柏县民政局桐柏县财局关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机制（试行）的通知》，现将《通知》起草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通知》制定背景
根据《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法［2016］21号）河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8号)等文件精神，起草了本通知。
二、形成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
根据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号)、河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8号)等有关规定和县委、县政府统筹安排部署要求下，为制定切实符合县域内实际的政策措施。我局在认真研究相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由主要领导主持，分管领导和各业务科室人员参加的《通知》起草专题会议，并发函县政府各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开发区），进行意见征求，进一步对桐柏县民政局桐柏县财政局关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机制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桐柏县民政局桐柏县财政局关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机制（试行）的通知》。
三、重点内容
民政部门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为全县符合要求的对象共4个，符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条件的，每具骨灰一次性补助丧属1000元。具体见附件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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